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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

组织）名称

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

公司
地址 91410100569830180E

联系人 芦喜苹 联系电话 15838111780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所属行业领域 （C3650）电车制造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

核算和报告依据
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

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初始）版本/日期 2025 年 02 月 21 日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最终）版本/日期 2025 年 02 月 26 日

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年份 2024 年

初始报告的排放量

（tCO2）
299.211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

（tCO2）
299.211

核查结论

1.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：

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

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；

2.排放量和单位产品排放量声明：

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碳排放数据汇总如下表所示：

3.检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：

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。

年份 2024 年

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（tCO2）（A） 299.211

企业年 CO2排放总量（tCO2）(C=A) 299.211

检查组长 郭锦祥 签名 郭锦祥 日期 2025 年 02 月 26 日

检查组成员 吕昊美、李金玲

技术复核人 王利刚 签名 王利刚 日期 2025 年 0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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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述

1.1 核查目的

为了及时了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现状，识别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

点，完成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目标，实现 2030 碳达峰、2060 碳中和

目标，同时向企业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提供本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，

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开展，河南朗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河南森

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受核查方”）的委托，对企业

2024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查。

此次核查目的包括：

1.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

完整可信，是否符合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

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；

2．根据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

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，确认数据及计算

结果是否真实、可靠、正确。

1.2 核查范围

本次核查范围包括：

1.受核查方2024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，河南森源鸿

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核算边界内所有耗能排放设备产生的温室气体

排放量，涉及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CO2排放。企业生产过程中不产

生废水，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、工业生产过程CO2

排放、工业生产过程 HFCs

*
排放、工业生产过程 PFCs

*
排放、工业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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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SF6排放、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CO2排放。

1.3核查准则

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核算指南”）

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

GB/T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

DB41/T1710-2018 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通则

二、核查过程和方法

2.1 核查组安排

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、行业，按照河南朗星项目管

理有限公司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，此次核查组由下

表所示人员组成。

表 2-1 核查组成员表

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

1 郭锦祥 组长

企业碳排放边界的核查、能源统计报

表及能源利用状况的核查，2024 年排

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核查、

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

2 吕昊美 组员

受核查方基本信息、业务流程的核查、

计量设备、主要耗能设备、排放边界

及排放源核查、资料整理等

3 李金玲 组员

2024 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

性核查、排放量量化计算方法及结果

的核查等

2.2 文件评审

核查组于2025年 02月24日进入现场对企业进行了初步的文审，

文件评审的内容包括与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相关的支持性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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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了解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、工艺流程、组织机构、能源统计报表

等。核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受核查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

的，并且识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。现场评审了受核查

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“支持性文件清单”。

2.3 现场核查

核查组成员于 2025 年 02 月 24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

进行了现场核查。现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、现场设施的抽样勘

查、资料查阅、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。现场主要访谈对象、部门

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。

日期 对象 部门 职务 访谈内容

2025年2

月 24 日

肖军伟 研发中心

副总工程

师

受核查方基本信息：单位简介、

组织机构、主要的工艺流程、能源

结构、能源管理现状。年度排放源，

外购/输出的能源量，年度实际消耗

的各类型能源的总量，确定核算方

法、数据的符合性。

测量设备检验、校验频率的证

据。能源统计报表、统计台账及能

源利用状况报告。

现场巡视了解工艺流程，查看

主要耗能设备设施情况，了解并查

看各种能源用途，了解并查看生产

过程温室气体排放，确定排放源分

类。巡查过程中，对排放源/重点设

备进行拍照记录。确定企业 CO2排放

的场所边界、设施边界，核实企业

每个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及物理位

置。

樊纵峰
安全环保

部
副总

2.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

遵照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

行）》，并根据文件评审、现场审核发现，核查组完成数据整理及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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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，并编制完成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。核查组于 2025 年 02

月 26 日完成核查报告，根据河南朗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内部管理程

序，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经过了河南朗星项目管理有限

公司独立于核查组的 1 名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。技术复

核由 1 名具有相关行业资质及专业知识的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河南朗

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作程序执行。

三、核查发现

3.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

3.1.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

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，位于郑州经济

技术开发区，是一家以移动警务室、电动巡逻车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

销售、售后为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。

森源鸿马依靠自主创新与集成创新相结合的机制，不断丰富产品

种类与科技内涵，实现从产品设计、三维造型、研发到生产的一体化

订制，累计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418 项，国六公告 80 项，相继通过了

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认证、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

检验中心认证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

认证、ISO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、售后服务五星级认证

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。公司积极参与各项标准制定，是移动警务

室行业标准起草单位、河南省警用多功能巡逻车标准起草单位、电动

巡逻车标准主要起草单位。

产品相继服务于北京奥运会、南京青奥会、深圳大运会、博鳌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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洲论坛、上合组织会议、珠海航展、杭州 G20 峰会、一带一路高峰论

坛、十九大安保、全国两会安保、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、新中国成立

70 周年庆典、全国首届人民警察节等国内重要活动。从首都北京、

西到拉萨、北起漠河、南至三沙。

近年来企业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、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

首届中部六省高价值专利大赛三等奖、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、河南省

工业设计中心、郑州市企业技术中心、郑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新

动能创新领军企业等荣誉。

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：

图 3-1 组织架构图

3.1.2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

公司产品主要为电动巡逻车、移动警务室。项目主要产品工艺流

程如下：

（1）工艺简介：

底盘运入→车身运入→底盘与车身合装→铺线→装地板→装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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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机→装压条→顶层铺隔热材料→装压条→两侧面铺隔热材料→装

配装饰板→装压条→装立柱、扶手等→装顶窗→装侧窗、门玻璃→装

前后挡风玻璃→装仪表、灯具、电器等→装蓄电池→电器、灯具、前

后门调试等→装漏雨槽、倒车镜、前面框、护圈等→充电→整车交检

→开出

图 3-2 电动巡逻车、移动警务室生产工艺图

3.1.3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

核查组通过查阅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能的生产设备

一览表及现场勘察，确认受核查方主要耗能生产设备情况见下表3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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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 主要耗能设生产设备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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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4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

根据受核查方《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》，确认 2024

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
表 3-2 2024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

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2024 年产量 说明

1 电动巡逻车 台 19 无

2 移动警务室 台 220 无

3.2 核算边界的核查

3.2.1 企业边界

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、与受核查方代表

访谈，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，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

制的所有生产系统、辅助生产系统、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

系统。经现场勘查确认，受核查企业边界为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

限公司，无下属分厂。

3.2.2 排放源和排放设施

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、与受核查方代表

访谈，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如下表所示

表 3-3 主要排放源信息

排放种类 能源 排放设施

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外购电力
数控车床、空压机、钢材切割

机

3.3 核算方法的核查

经核查，确认《2024 年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碳排放

报告（终版）》中碳排放的核算方法、活动水平数据、排放因子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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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

要求。

3.4 核算数据的核查

3.4.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1.净购入使用电力

数据来源： 《2024 年森源鸿马外购电力消耗统计表》

监测方法： 电能表监测

监测频次： 连续监测

记录频次： 结算电能表每月抄表，每年汇总

监测设备维护： 电业局电表由电业局负责定期维护；每年检测 1次

数据缺失处理： 无缺失

交叉核对

核查组核对了 1-12 月的电力结算发票，发票上的电力结算量与

《2024 年森源鸿马外购电力消耗统计表》的电力一致，数据真实、可靠、

可采信。

月份

外购电力/万 kW·h

《2024 年森源鸿马外购电力消

耗统计表》
《电力结算对账单》

1 5.4837 5.4837

2 3.586 3.586

3 7.4697 7.4697

4 2.193 2.193

5 2.111 2.111

6 3.0699 3.0699

7 4.7687 4.7687

8 4.615 4.615

9 4.0318 4.0318

10 2.819 2.819

11 3.5714 3.5714

12 5.6719 5.6719

合计 49.3911 49.39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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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结论

核实的净购入使用电力符合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

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数据真实、可靠，与受核查方《排

放报告（终版）》中的数据一致。核查组最终确认的净购入使用电力如

下：

单位 2024 年

万 kW·h 49.3911

3.4.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1.区域电网排放因子

区域电网供电排放因子

数值 0.6058 tCO2/MWh

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、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发布 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

放因子的公告》中 2022 年度河南电网 CO2平均排放因子。

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区域电网排放因子选取正确。

综上所述，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《排放报告（终

版）》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、可信，符合《核

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
1.净购入电量隐含的排放

年份

外购电力量

（MW·h）

电力排放因子

（tCO2/ MWh）

电力间接排放量

（tCO2）

A B C=A*B

2024 493.911 0.6058 299.211

2.排放量汇总

分过程排放 2024年

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（tCO2）（A） 299.211

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（tCO2）（C=A） 299.211

综上所述，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，确认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中

的排放量数据计算结果正确，符合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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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3.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

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由生产计划处负责二氧化碳排

放管理工作。企业暂时未建立完整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与报告质量管

理体系，但建立并执行了公司内部能源计量与统计管理制度。对能耗

数据的监测、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，以确保数据质

量。同时，建立了相关文档管理规范，以保存维护相关能耗数据文档

和原始记录。核查组将建议企业按照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

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继续制订相应管理制度确

保数据质量，制订对数据缺失、生产活动变化以及报告方法变更的应

对措施，建立文档管理规范，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数据的记录、收集和

整理工作。

3.6 其他核查发现

无

四、核查结论

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：

1. 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2024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

方法符合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

行）》的要求；

2．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企业法人边界的排

放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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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源 2024 年

直接排放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（tCO2e） 0

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0

工业生产过程 HFCs

*排放 0

工业生产过程 PFCs

*排放 0

工业生产过程 SF6排放 0

间接排放

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CO2排放

（tCO2e）
299.211

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热力 CO2排放 0

总排放量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（tCO2e） 299.211

3.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

覆盖的问题。

五、附件

附件 1：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

核查机构根据对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核查提出以下建议：

1、建议排放单位基于现有的能源管理体系，进一步完善和细

化二氧化碳核算报告的质量管理体系；

2、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保管和整理，加强分设施排

放数据的统计。

附件 2：支持性文件清单

1 营业执照

2 组织架构图

3 工艺流程图

4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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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《2024 年森源鸿马电力消耗统计表》

6 《电费发票》


